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eq \o\ad(\s\up5(（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s\do5(中華民國103年5月7日印發))
	院總第1800號
	委員
	提案第
	163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文彥、陳學聖、王惠美、李慶華、楊玉欣等50人，鑒於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澳洲、英國、荷蘭等多已制定景觀法制和專業證照制度；為保護國家重要景觀，提升城鄉風貌品質，維護國人景觀權益，並配合「景觀法」之制定，建立景觀專業制度，及其與相關技師整合協調之合宜關係，實屬刻不容緩，爰參酌國內外相關法例，提出「景觀師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邱文彥　　陳學聖　　王惠美　　李慶華　　楊玉欣　　

連署人：張慶忠　　廖正井　　林滄敏　　江惠貞　　張嘉郡　　呂學樟　　盧秀燕　　孔文吉　　黃志雄　　簡東明　　吳育昇　　吳育仁　　費鴻泰　　王育敏　　陳淑慧　　賴士葆　　陳根德　　林郁方　　蔣乃辛　　林德福　　鄭天財　　陳鎮湘　　蔡正元　　盧嘉辰　　呂玉玲　　詹凱臣　　蔡錦隆　　羅明才　　陳碧涵　　蘇清泉　　鄭汝芬　　王進士　　李桐豪　　賴振昌　　葉津鈴　　陳其邁　　葉宜津　　黃偉哲　　周倪安　　田秋堇　　李應元　　劉建國　　蘇震清　　吳宜臻　　楊　曜　　

景觀師法草案總說明

國內城鄉風貌混亂，整體景觀欠缺特色與協調，時遭批評；尤其，近年來許多重要之天然景觀或文史與藝術意義重大之環境中，卻常因新型建物或開發工程而出現而毀損天際線，以致面臨景觀風貌破壞、卻乏相關法律統籌規劃或有效管理的窘境。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菲律賓、澳洲、英國、荷蘭等多已建立景觀法制與專業證照制度。日內瓦國際勞工事務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公布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中，業將景觀師（landscape architect）列為國際標準職業之一；近年亞洲如中國、香港、日本、南韓、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或地區，亦普遍認同其專業性，紛紛建立景觀專業證照制度及頒贈績優獎章，臺灣在這方面不僅落後世界，也落後於亞太其他國家。為配合我國《景觀法》，建立景觀專業制度，強化與其他專業技師協調合作，共同保護台灣的景觀與風貌，特擬具「景觀師法」草案，計六章共四十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宗旨、景觀師之使命。（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草案第三條）

三、景觀師考試及其資格限制。（草案第四條及第五條）

四、景觀師請領證書及開業之規定。（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五、景觀師開業、登記及執業之規定。（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五條）

六、開業景觀師之業務及責任。（草案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五條）

七、景觀師應加入公會始得開業及景觀師公會之組成運作規定。（草案第二十六條至第三十五條）

八、景觀師或景觀師公會違法及懲戒等罰則。（草案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五條）

九、外國人考試執業及景觀師開業證書費金額之規定。（草案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七條）

十、本法之施行細則與公布施行日期。（草案第四十八條至第四十九條）

	景觀師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建立景觀師專業制度，維護其專業品質，強化與其他技師整合協調，並保護景觀、生態與自然及人文風貌，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景觀師以發揚執業品質、增長專業技能、促進公共福祉、保護重要景觀、保育生態、維護自然與人文風貌為使命。
	明定景觀師使命。

	第三條　（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

	第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經景觀師考試及格者，得充任景觀師。
	景觀師應經考試及格。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景觀師；已充任景觀師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景觀師證書：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五、受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處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景觀師證書。
	定景觀師之資格限制。

	第六條　請領景觀師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證明資格文件，呈請內中央主管機關核明後發給。
	明定請領景觀師證書應具備之文件。

	第七條　景觀師開業，應設立景觀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二個以上景觀師組織聯合景觀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並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辦理登記開業且以全國為其執行業務之區域。
	景觀師事務所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辦理登記開業。

	第二章　開　　業
	章名。

	第八條　領有景觀師證書，具有二年以上景觀規劃或工程經驗者，得申請發給開業證書。
	明定景觀師開業證書之發給。

	第九條　景觀師申請發給開業證書，應備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並檢附景觀師證書及經歷證明文件，向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登記後發給之：

一、事務所名稱及地址。

二、景觀師姓名、性別、年齡、照片、住址及證書字號。
	明定景觀師開業證書之發給申請書應載明事項。

	第十條　景觀師在未領得開業證書前，不得執行業務。

開業證書有效期間為六年，領有開業證書之景觀師，應於開業證書有效期間屆滿日之三個月前，檢具原領開業證書及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機構、團體出具之研習證明文件，向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證書。

第二項申請換發開業證書之程序、應檢附文件、收取規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機構、團體出具研習證明文件之認可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景觀師在未領得開業證書前，不得執行業務及換證之規定。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准發給景觀師開業證書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刊登公報或公告；註銷開業證書時，亦同。

前項開業之景觀師資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專屬網頁彙整及公告，供各界參用。
	明定景觀師開業證書之備查、公告予註銷之規定。

	第十二條　景觀師開業後，其事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景觀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別登記。
	明定事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人員受聘或解僱之規定。

	第十三條　景觀師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之直轄市、縣（市）以外地區時，應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接受登記之主管機關應即核發開業證書，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明定景觀師事務所遷移之核轉與備查規定。

	第十四條　景觀師自行停止執業，應檢具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註銷開業證書。
	明定景觀師自行停止執業之規定。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備具開業景觀師登記簿，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業申請書所載事項。

二、開業證書號數。

三、從業景觀師及技術人員姓名、受聘或解僱日期。

四、登記事項之變更。

五、獎懲種類、期限及事由。

六、停止執業日期及理由。

前項登記簿按年另繕副本，層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明定地方政府應具備景觀事業登記簿，請規範應載明之事項。

	第三章　開業景觀師之業務及責任
	章名。

	第十六條　景觀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景觀事務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評估、規劃、復育、設計、監造、估價、檢查、督導、鑑定、維護、管理等各項業務，並與相關技師協力合作。
	景觀師受委託人委託之業務。

	第十七條　景觀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景觀法及基於景觀法所發布之綱領、計畫、原則、基準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其他專業技師、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協力合作、正確估價及按圖施工。
	景觀師受委託設計之規定。

	第十八條　景觀師受委託辦理景觀業務協調監督時，應遵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協調其他相關專業技師。

二、遵守景觀法令所規定應辦事項。

三、查核景觀材料之規格及品質。

四、其他約定之監督事項。
	景觀師受委託辦理景觀業務協調監督之事項。

	第十九條　景觀師依法簽證或受委託辦理景觀規劃與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但景觀工程非屬依法簽證部分，應由承辦景觀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景觀師並負連帶責任。
	景觀師依法簽證或受委託辦理景觀規劃與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

	第二十條　景觀師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及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景觀師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之誠信原則。

	第二十一條　景觀師對於承辦業務所為之行為，應負法律責任。
	景觀師對於承辦業務應負法律責任。

	第二十二條　景觀師受委託辦理業務，其工作範圍及應收酬金，應與委託人於事前訂立書面契約，共同遵守。
	景觀師依約收受酬金。

	第二十三條　景觀師對於生態保育、環境保護、文化資產保存、公共安全、社會福利及預防災害等有關事項，經主管機關之指定，應襄助辦理。
	景觀師襄助主管機關及服務社會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景觀師不得兼任或兼營下列職業：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人員。

二、景觀資材商。
	景觀師不得兼任或兼營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景觀師不得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務，亦不得洩漏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及個人資訊。
	景觀師不得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及洩漏個資。

	第四章　公　　會
	章名。

	第二十六條　景觀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景觀師公會對景觀師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

直轄市、縣（市）有登記開業之景觀師達九人以上者，應組織景觀師公會；其不足九人或尚未成立公會者，得加入鄰近直轄市、縣（市）之景觀師公會或共同組織之。

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應將所屬會員入會資料，轉送至全國景觀師公會辦理登錄備查。

第一項開業景觀師，以加入一個直轄市或縣（市）景觀師公會為限。
	一、景觀師應加入公會始得執業。

二、明定工會之組成、登錄及限制。

	第二十七條　全國景觀師公會，應由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共同組織之。

各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應自組織完成之日起六個月內，加入全國景觀師公會，全國景觀師公會不得拒絕。
	全國景觀師公會之組成。

	第二十八條　景觀師公會於直轄市、縣（市）組設之，並設全國景觀師公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設於其他地區。
	景觀師公會所在地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景觀師公會設理事、監事，由會員大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

一、景觀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監事不得逾七人。

二、全國景觀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監事不得逾十一人。

三、候補理、監事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前項理事、監事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景觀師公會之組成。

	第三十條　景觀師公會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如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要求，應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大會，須有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但章程另有規定會員大會出席會員低於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會員大會依前項但書之規定召開者，會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景觀師公會會員大會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景觀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簡表及職員名冊，申請該管社政主管機關核准，並應分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案。
	景觀師公會應訂立章程與造具名冊備案。

	第三十二條　景觀師公會章程，應規定下列事項：

一、名稱、地區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退會。

四、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五、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六、會議。

七、會員遵守之公約。

八、景觀師紀律委員會之組織及風紀維持方法。

九、會費、經費及會計。

十、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訂立章程，不得牴觸全國景觀師公會章程。

全國景觀師公會章程，應規定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景觀師公會之聯繫協調事項。
	景觀師公會章程規定事項。

	第三十三條　景觀師公會應訂立景觀師業務章則，載明業務內容、受取酬金標準及應盡之責任、義務等事項。

前項業務章則，應經會員大會通過，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景觀師公會應訂立景觀師業務章則，載明業務內容、酬金標準及應盡之責任等事項。

	第三十四條　景觀師公會所在地之主管社會行政機關及主管景觀機關於景觀師公會召開會員大會時，應派員出席指導；理監事會議得派員出席指導，並得核閱其會議記錄。
	主管機關派員出席和查閱紀錄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景觀師公會應將下列事項分別呈報所在地主管社會行政機關與主管景觀機關：

一、景觀師公會章程。

二、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退會。

三、理事、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四、會員大會、理事、監事會議之開會日期、時間、處所及會議情形。

五、提議、決議事項。

前項呈報，由所在地主管社會行政機關轉報內政部核備。
	景觀師公會應呈報所在地相關主管機關事項。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三十六條　景觀師公會違反法令或景觀師公會章程者，主管社會行政機關得分別施以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整理。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主管機關並得為之。
	景觀師公會違反法令或景觀師公會章程之罰則。

	第三十七條　景觀師未經領有開業證書、已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未加入景觀師公會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而擅自執業者，除勒令停業外，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景觀師未經領有開業證書、已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未加入景觀師公會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而擅自執業之罰則。

	第三十八條　景觀師違反第十條規定，開業證書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發，而繼續執行景觀師業務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補辦申請；屆期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開業證書逾期之罰則。

	第三十九條　景觀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

景觀師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者，應另受停止執行業務時限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滿五年者，應廢止其開業證書。
	景觀師懲戒之規定。

	第四十條　景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一、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或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或申誡。

二、違反第七條、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應予廢止開業證書。

四、違反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或廢止開業證書。

五、違反第五條或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者，應予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
	景觀師違反本法之罰則。

	第四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景觀師懲戒事項，應設置景觀師懲戒會處理之。景觀師懲戒會應將交付懲戒事項，通知被付懲戒之景觀師，並限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如不遵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時，得逕行決定。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景觀師懲戒會及其處理方式。

	第四十二條　被懲戒人對於景觀師懲戒會之決定，有不服者，得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景觀師懲戒覆審會申請覆審。
	被懲戒人對於景觀師懲戒會申覆之規定。

	第四十三條　景觀師懲戒會及景觀師懲戒覆審會之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報請行政院備案。
	景觀師懲戒會及景觀師懲戒覆審會之組織。

	第四十四條　景觀師有第四十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利害關係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景觀師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交付懲戒。
	主管機關或景觀師公會得提出證據將景觀師交付懲戒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被懲戒人之處分確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執行，並刊登公報或公告。
	被懲戒人之處分確定後應行公告。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

	第四十六條　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景觀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景觀師證書之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執行景觀師業務，應經內政部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國一切法令及景觀師公會章程及章則。

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開業為景觀師者，應加入公會，其有關業務上所用之文件、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主。
	外國人考試與執業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　景觀師證書及景觀師開業證書之證書費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景觀師開業證書費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公布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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